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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21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青商會第五屆年會

日    程    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5月21日
星期四 17:00 - 19:00  秘書處  參賽者  參加高爾夫球賽報到

 理監事以上人員/列席  第21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ㄧ)

08:30 - 16:00

5月

22日

星期五

13:00 - 14:00

14:00 - 17:00

14:00 - 18:00

17:00 - 19:00

19:30 - 22:30

09:00 - 10:00

  高爾夫球友誼賽

  青商會會員報到

  青商會第五屆年會

  理監事預備會議

  歐總台商會報到

  外交部歡迎晚宴  Conservatory

 8:30 am 準時出發

 全體青商會會員

 全體人員

  開幕典禮

 袁健生資政：台灣的外交活路10:00 - 10:50

10:50 - 11:10    茶  點  休  息  時  間

11:10 - 12:00

5月

23日

星期六

12:00 - 14:00   經濟部午宴

14:00 - 15:00   第21屆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15:00 - 15:15   茶  點  休  息  時  間

15:15 - 16:30   第21屆會員代表大會及總會長
  監事長, 副監事長改選

16:30 - 17:30   閉幕典禮暨新舊任總會長
  監事長交接, 高爾夫球賽頒獎

17:30 - 18:00   第22屆第ㄧ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9:00 - 22:00

19:30 - 22:30

  僑委會惜別晚宴

5月
24日

星期日 08:40-16:00

 北歐七國帝王公主號遊輪

  ㄧ日遊集合出發

04:30-7:00

  晚餐大會招待

5月25日
星期ㄧ 07:00 - 12:00   賦歸

 全體青商會會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

 全體人員

 大會議廳 

 大會議廳 

 大會議廳 

 大會議廳 

 大會議廳 

 1樓餐廳

 全體人員

 全體人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列席

 全體會員代表

 全體人員

 理監事以上人員/列席

 全體人員
台灣，日本，美國
南非，巴西，巴拉圭
貝里斯，總計 52 人

 參加旅遊者

 酒店大廳集合

 酒店大廳集合

 中國城新龍鳳

 酒店大廳集合Cotswolds 
Bicester

旅館大廳集合

 1樓

 1 樓
Kensington Suite

 G 樓
Cromwell Suite
大會議廳

 大會議廳 

 參加旅遊者

 1 樓
Kensington Suite

 1 樓
Kensington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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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會 長 感 言
   自去年 5 月接掌第 21 屆歐洲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以
來，深感責任重大，為謀台商長久利益與會務發展，積極
培植年青台商，以台商會世代交替，以老乾新枝方式，俾
利經驗傳承。

在當任總會長一年期間拜會近 9 個歐洲會員國。除了瞭
解各會員國商務活動, 我也盡自己職責協調解決瑞典會員
間矛盾，並極積致力拓展更多會員國參加歐總活動。

   同時本人不遺餘力長期致力於慈善公益活動，在去年當選歐總總會長感言
時也允諾上任後捐贈新台幣一百萬用歐總名義做慈善捐助活動，在今年 3 月
底 一佰萬新台幣全部捐助完畢。對象包含高雄氣爆60萬，僑委會貧困僑生10
萬，僑聯貧困僑生10萬、台北罕見病基金會20萬。並且允諾在倫敦開會期, 免
費提供歐總聯合總會、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理監事以上住宿一晚, 並補助歐總聯
合總會各會員國不管台商及青商辦活動500歐元。由於堅持實踐有愛才有緣份
的理念，目前已有 6 個台商會員國,  4 個青商會員國領到補助款。我的承諾
一一實現, 很開心, 不但做生意講求誠信, 做人更是要誠信不是嗎？ 

   去年 2014 年六月及 2015 年二月拜會中華民國僑委會，外交部丶經濟部等
部會，並在今年三月23日至31日帶著歐總會員國17位理監事及會長們拜會中
國大陸各中央部會- 國台辦、僑辦、海聯會、商務部 等部會。在當任歐總總會
長期間，我希望能為我會員創造更多商業機會並擴展更多商務領域。

在大陸拜會同時, 我也帶領瑞典會長薛世蓉及盧森堡會長劉美姬在雲南省玉溪
縣青龍鎮舉行捐贈活動 50 名貧困學生 35,000人民幣( 中、 小、高中)。 希望
可以透過自己拋磚引玉，讓更多台商關注到這些貧窮的孩子 ，有機會讓更多
人關愛這個世界，因為愛沒有國界。

     當任總會長這段期間，我與秘書長有許多不同意見，如影響各位台商先
進，在此請各位台商先進們見諒。
令人興奮的事, 此次第21屆歐總會議在倫敦舉行，報名人數超過180人。本人
除了期望這次大會能順利舉行圓滿成功外。我也在此感謝所有工作人員，不
但辛苦，無怨言為商會奉獻，再次感謝林葳秘書長無私奉獻及所有工作人員
的辛勞。

最後期許我們末來青年台商，除了能為我歐洲台商聯合總會在歐洲拓展更多
商業機會。並能做一個真正老幹新枝，世代接替的榮耀台商青年。不但為
中華民國政府在歐洲市埸賺更多外滙, 並帶領更多台商在歐洲商業領域走出
一片天。 最後祝各位台商先進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美滿!  

感恩！           第 21 屆歐洲聯合總會總會長          
           董淑貞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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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事 長 感 言
     轉眼又是一年了, 去年這時間在各國商會前輩
支持下, 本人很榮幸擔任歐洲台灣商會總會第廿一
屆監事長。

      在職一年以來本人未能發揮職能, 皆因世總 , 
歐總會章程各方面己步上正軌, 運作上合理合法, 不
勞本人置喙。

在此, 本人必須感謝先進們不吝指教, 藉由歷次會議
及活動的召開辦理, 讓我有學習請益的機會. 職位是

暫時的 , 對商會的支持及服務則是永遠的。 

      再次感謝這一年來董總會長淑貞為歐洲總會事務努力不懈 , 林秘書長葳日
夜不停幫助處理歐總各項工作, 同時也感謝我的兄弟林僑務委員 , 也是歐總兩
任監事長奇雋兄, 提供寶貴意見 , 協助與指導.

祝福歐洲台灣商會先進朋友們一切順利 , 身體健康 , 平安快樂。

	  

秘 書 長 感 言
很多人問我何以要接下秘書長這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回想數年前董淑貞要出馬競選歐總會長時，找我商

談出任秘書長一職，我回說：等你當選了再說；講老實

話，我一點都不看好她，覺得她很難去克服她的障礙，

沒想到她敗而不餒，一次又一次的捲土重來，我為她契

而不捨的精神與毅力所感動，也為我當初所承諾的ㄧ句

話而擔下這個重責。

        膺此重任，常不勝惶恐，然想在諸先進勉勵鞭策之下，自當戮力以赴，無

違眾望，也堅信本著過去一貫之服務精神，協助並督促各項會務之推動，以期

使會務蒸蒸日上，年會圓滿成功；這一年來實是身心俱疲，但有台商好朋友們

的支持，我也無怨無悔！

本人從歐洲台商總會成立，即加入商會，至今 21年以來，也曾擔任過四屆的財

務長，一屆的監事長，看到我們歐總從發芽到成長，逐漸拙壯，會務，章程等

都日趨完善，歷屆賢達推行會務之風範，凝聚歐洲台商之向心力，奠定團結穩

固之基石，已具成效，有目共睹，實感欣慰！

       在此謹祝福所有台商朋友們生意興隆！家庭美滿！身體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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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袁健生及夫人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陳士魁              
The Lord Faulkner of Worcester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大使           劉志攻及夫人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公使           許芬娟
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主任      郭昀光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現任總會長   劉學琳及夫人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連元章及夫人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 楊   信及夫人
中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 邢增輝及夫人
大洋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陳淑莪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21屆年會暨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出 席 人 員 名 單  
貴      賓

美   國： Stephanie Chen, Kristin Chen
巴   西： 胡雲光，鍾玉美，陳國義，嚴英綿， 嚴英香
   詹惠喻，蘇秋香，賴愛琳，黃慶華， 練貴枝
   蔡和樹，姚淑霞，巫昭萍，張淑惠，吳水益
   吳謝滿，蕭文祺，吳月桂，李玉英，歐怡芬
   黃慶斌，許巒嬌，吳政道， 蘇雪花
巴拉圭： 張淑雲，林秀香，黃瑞昌，郭靜琁，周鴻娥
   洪秀碧，江惠玲，楊爵途，黃秀蘭，江明水
貝里斯： 邢唐雯霞
日   本： 汪麗莉，簡秀戀
南   非： 林青欽，陳阡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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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洲 台 商 會 出 席 人 員 名 單     
           （以報名先後次序）

盧森堡： 劉美姬，劉致媛
西班牙： 黎萬棠，李志俊，李耀熊，李曾尺，陸錦林，李英松
   廖天儀，蕭秀芬，劉金枝，李輝全，李瑞蓮，柯秀麗
法   國： 林奇雋，鄭蓓斐，李永慶，謝美婷，郭珮涵，丘世睿   
   黎  輝 ，黃行德，曾金華，陳秫娟，蔡國泰
瑞   典： 薛世蓉，李玉英，Nils Hedlund，莊玉靜，王文莉
   葉芝麟，戴培聰
土耳其： 張昭倫，安詩玲，王玉珍
比利時： 張志康，李貽章，蕭培森，Nicole Putteman
德   國： 張慧玲，Treiber Bolker，郭琛，黃尚義
   傅佩芬， 李錦鈺，張語揚，李蕙芬
俄羅斯： 張碧玉，王豐玉，楊必誠
荷   蘭： 許瑞麟，吳秀齡，賴志剛，黃榮光，陳奕安，鄭詩惠
   歐陽應祈，王麗蓉，曾仲殷，施靜慧，林婉叡
波   蘭： 楊景德，鄧凱文
奧地利： 吳輝舟
捷   克： 許婉容
挪   威： 劉欣怡
瑞   士： 周仲蘭
英   國： 董淑貞，Andy Couldrake，林   葳，沈為霈，孫愛珍
             鄭小池，儲中流，聞  彥，李俊德，陳乃琛，林啟安
             梁秋生，黃貴乾，徐淑惠，華  科，郭   億，沈孟龍
             蔡吉春，林玉麟，劉光武，牛世萍，徐文谷，邱進豐
   黃翌弘，郭克嚴，李聰貴，謝志浩，洪銘欽，吳長信
   胡係倩，詹威克， 練崇德，張文滔，謝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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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者 名 單
 外   交   部    8,000    美金
 僑務委員會                10,000  美金 ，資料袋  300個
 經   濟   部                新台幣   12 萬
 世界台商總會             3,000    美金 
 外 貿 協 會    2,000    歐元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劉志攻大使   1,000   英鎊
 長榮航空公司台北往返機票       2 張  
 張    昭     倫  (土耳其)      高級男，女襪  200 雙
 李  耀    熊  (西班牙)  2,000  美金
 楊           信  (美   國)      1,000  英鎊
 方            剛  (英   國)      1,000  英鎊  
 黃   行    德  (法   國)  1,000  美金
 李     永    慶  (法   國)  1,000  歐元
 我們家旅行社  (英   國)         750  英鎊
 林  奇   雋   (法   國)     500  歐元
      陳  秫    娟   (法   國)     500  歐元
 薛    世    蓉   (瑞   典)      500  歐元
 儲  中   流   (英   國)        300  英鎊
 阮  紹   隸   (波   蘭)        300  歐元



 董   淑   貞  1.  理監事 47 間房，一日住宿費用 £148 
     2.  出席人員禮物£25 x 180 : £4,500 
      女士：首飾組，男士：皮夾 
       高爾夫球賽得獎者： 紀念幣 
      USB （大會手冊無紙印刷）
     3. 籌備會議餐費：£2,507  
     4. 捐助台灣高雄氣爆：TWD 60,0000 
     5. 捐助僑聯，贊助20名貧困學生
     （每名5千台幣）共計 TWD 10,0000
     6. 捐助中華民國罕見疾病基金會：
      TWD 20,0000
     7. 贊助全德婦女會慈善巡迴活動： 
      TWD 3,0000 
     (活動收入捐贈台北周大觀白血病基金會)
     8. 贊助羅東老人院：TWD 10,0000
      以上台灣地區愛心捐贈共計：
      TWD 110,0000
     9. 贊助8個會員國及青商3個國家活動 
      (每項活動€500總共補助€5500)
      荷蘭、土耳其、奧地利、比利時、
      法國、西班牙、德國、瑞典， 
      青商部補助：比利時、荷蘭、法國
     10. 訪問歐洲會員宴請贊助及禮品旅行費
      用：€8,500
      董淑貞個人對於21屆歐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各國活動贊助及禮品和愛心 
      捐贈款項總共費用：£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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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贊 助 名 單
 贊助 1,000  英鎊  Entatech UK Ltd
 贊助 1,000  英鎊  台灣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
      華南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贊助    500  英鎊  D-Link
      贊助    500  英鎊  馬兆融博士律師行
 贊助    500  英鎊  泗和行食品公司
 贊助    500  英鎊  可誠會計師事務所
 贊助    500  歐元  Classic Design AB 
 贊助    300  英鎊  永豐金證券（歐洲）有限公司
      贊助    300  英鎊  陽明海運公司

歐 洲 青 商 會 出 席 人 員 名 單     
           （以報名先後次序）

   英   國： 張達揚，高偉漴，李俊寬
        楊長蓉，陸用儒，俞雅凡
      謝象賢，Kristy 毛     

   法   國： 游惟涵，黃子洵，黃伊婷
       詹文睿，黃海寧      
   瑞   典： 酈   傑

   法   國： 陳左亦

   荷   蘭： 王儷靜，洪士淵，曹芯瑜
      黃傑瑞，趙君婷，蔡世溫

   比利時： 魏歷維，魏歷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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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屆 年  份 國   家 舉辦地點會     長
1 英   國 沈 為 霈      倫  敦

1996 德   國 鄭 東 平      慕尼黑2

19973 荷   蘭 許 瑞 麟      海  牙

1998 德   國 劉 文 堂      法蘭克福4

19995 法   國 蔡 國 泰      水  都

2000 英   國 蔡 吉 春      倫  敦6

20017 德   國 孫 玉 順     布達佩斯

2002 荷   蘭 高 慶 雄      奈美根8

20039 西 班 牙 黎 萬 棠      馬德里

2004 比 利 時 蕭 培 森      日內瓦10

200511 瑞   士 周 仲 蘭      日內瓦

2006 法   國 黃 行 德      巴  黎12

200713 英   國 黃 貴 乾      倫  敦

2008 德   國 楊 梅 芳      慕尼黑14

200915 法   國 陳 秫 娟      巴  黎

2010 西 班 牙 李 耀 熊      馬德里16

201117 英   國 林 玉 麟      愛丁堡

2012 德   國 張 雨 揚      漢  堡18

201319 比 利 時 張 志 康      布魯塞爾

2014 法   國 李 永 慶      巴  黎20

2015 英   國 董 淑 貞      倫  敦21

歷 屆 會 長 及 舉 辦 國 家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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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工作委員會

危機處理委員會委員 楊 景 德 波     蘭

議事規則小組  委 員 黎 萬 棠 西 班 牙
婦女聯誼委員會委員 董 淑 貞 英     國

紀律委員會     委 員 沈 為 霈 英     國

青年商業委員會委員 張 昭 倫 土 耳 其

網路諮詢委員會委員 張 志 光 荷     蘭

活動聯誼委員會委員 林 奇 雋 法     國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李 玉 英 瑞     典

籌 備 委 員 會工 作 小 組

姓    名職     務

商機促進委員會委員 劉 文 堂 德     國

  手       機
董 淑 貞

沈 為 霈
李 俊 德
林     葳 07767 835 956

總 會 長
秘 書 長
財 務 長
議 事 組

儲 中 流
梁 秋 生

場 地 組
協 調 組

孫 愛 珍
陶 小 聖

鄭 小 池

高 球 組
報 到 組
接 待 組
佈 置 組 李 俊 寬
康 樂 組 高 偉 漴
醫 療 組 李 宏 耀
接送機組 方     剛

服 務 組 陸用儒，張達揚，Kristy 毛，謝象賢

倫 敦 公 共 緊 急 電 話  :  999

07849 416 199

07785 361 314
07956 877 318

07704 627 910
07768 892 298

07710 463 461
07771 783 668

07809 746 986
07788 662 189

07920 165 221
07941 372 101

第21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07941 372 101
接送機組 方     芳 07718882 618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   議   紀   錄

日期﹕2014年5月10日 (星期六)    
時間﹕11:00- 15:30
地點﹕Evergreen Paris Hotel會議廳
主席﹕總會長 李永慶
出席人員: 
名譽總會長: 沈為霈(英國)、  鄭東平(德國)、  許瑞麟(荷蘭)、 劉文堂(德國)   
   蔡國泰(法國 )、 黎萬棠(西班牙)、蕭培森(比利時)、周仲蘭(瑞士)
                黃行德(法國)、  黃貴乾(英國)、  楊梅芳(德國)、 陳秫娟(法國)
              李耀熊(西班牙) 、林玉麟(英國) 、張語揚(德國) 、張志康(比利時)
監 事 長 :  陳燕發(英國)
副總會長 :  吳輝舟(奧地利)、張中峙(比利時)、黃尚義(德國)、何傑(英國梁秋 
   生代)、李志俊(西班牙) 、 蕭梅杏(法國)、劉美姬(盧森堡)、阮紹 
   棣(波蘭)、張昭倫(土耳其) 、駱瑤玲(瑞典) 、劉欣怡(挪威、請假)
副監事長 :  王玉珍(土耳其)
秘 書 長 :  蕭梅杏(法國)
諮詢委員 : 李玉英(瑞典) 、吳秀祺(義大利) 、 楊景德(波蘭)、董淑貞(英國) 、 
  林姵妏(德國) 、 柯秀麗(西班牙) 、儲中流(英國)、曾金華(法國) 、
                林奇雋(法國) 、楊必誠(俄羅斯) 、傅佩芬(德國) 、 林葳(英國) 、
                丘世璿(法國)
顧    問：  謝美婷(法國) 、鄭蓓斐(法國)、賴志剛(荷蘭) 、 郭珮涵(法國) 、
               陳乃琛(英國)
理    事：  廖天儀(西班牙) 、張春娟(奧地利) 、張志光(荷蘭) 、黎輝(法國) 、
               郭琛(德國) 、金迎峰(土耳其) 、李貽璋(比利時) 、王瑩秀(英國) 、
               劉致遠(盧森堡)
秘書長蕭梅杏報告：
    本次會議應到人數  67，實際出席人數 61 ，超過半數，總會長宣佈會議
     開始。
總會長致詞    (李主席永慶致詞) (略)
增聘第二十屆 歐洲總會組織成員
新聘諮詢委員：丘世璿(法國)
新聘顧問：郭珮涵(法國) 、陳乃琛(英國)
秘書長  蕭梅杏報告：(略)
財務長  區英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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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林名譽總會長玉麟告知英國彰化銀行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帳戶計有
11 496.25歐元、8 367.41英磅 、美金6 392.02元，林名譽總會長將於英國直
接移交給第二十一屆總會長董淑貞保管。
另第十九屆張名譽總會長志康於去年十月一日在台灣移交歐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現金帳戶16339歐元，並繳交給第二十屆世總商會之歐總年會費計美金
2500.00元(約歐元1 954.00€)。
本屆收到理監事以上年費計8 960 歐元，已收12國家各會員國會費計 2 400歐
元，扣除補助本屆年會費用1 000歐元，67位理監事以上人員出席費計 6700
歐元，十五屆至本屆現金總結餘18 045歐元，將於今年十月一日移交給第二十
一屆董總會長淑貞保管。
尚未緻會會員國為：俄羅斯、瑞士、義大利、匈牙利、捷克、葡萄牙。將繼續
請其儘快繳付。
張名譽總會長志康報告：(略)
副總會長(各國分會會長)報告：(略)
監事長  陳燕發報告 ﹕(略)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西班牙臺灣商會推舉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本洲總會」 
      ）李名譽總會長耀熊參選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廿二屆總會案，   
     提請　討論。
說　明：李總會長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推動臺灣商會區域及國際會務，曾擔任 
     本洲總會第十六屆總會長，資歷完整，2015年九月擬參選世總總會   
     長，此係南歐地區分會首次推舉人選，懇請大力支持。
提案人：劉金枝
聯署人：李志俊、李瑞蓮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制定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暨監事長參選人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第15條第1項規定 ”各洲總會依法定程
序，得提名總會長候選人，但各洲以一人為限 ”，第19條第4項項規定 ”監
事長候選人由各洲總會薦舉 ”為行使上揭世總總會長提名權與監事長薦舉
權，本洲總會宜儘速制定相關辦法，俾便遵循。

23



辦  法：本洲總會提名世總總會長與監事長參選人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 有意參選者應經由所在會員國商會推薦，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 
  佐證。
 二、 應於選舉前一年半提報洲總會， 經洲總會選務委員會依據世總會 
  規定之資格及條件審查通過後， 提報選前理監事會決議。    三、 理監事會通過後，本洲總會會長應依世界總會規定之時程與方式提 
  報世總會。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推選順序暨章程與章程施行細則修訂案，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規定，本洲總會每年應向世總會推舉 
       理事21名，其中1名保留由本洲青商會長出任。
 二、本洲總會現行章程第14條第1項規定 : “本總會理事得優先擔任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理事，但已擔任世界總會較高職務或無法出 
        席該會每年九月份之會議時，即不得兼任世界理事，其缺額由會員         
       代表大會互選或由會員國推派”。 
 三、本洲近年返台參加世界總會九月份年會人數愈來愈踴躍，世界20理 
       事名額已有僧多粥少現象，如何推舉，爭議日多，上揭第14條第 1 
       項規定已不符目前需要，建議依下述辦法所載內容予以修訂。
辦  法：
 一、修訂本總會章程第14條第1項如下:  本會每年應依規定向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推舉21名理事，其中一名保留由本洲青商會成員出任     
            ，相關推舉辦法依本會章程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二、本總會章程施行細則第六條增訂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如下: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20名理事之順序如下:

 （一）前一年已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且繼續出席當年世界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者； 
 （二）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副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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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會員國有若干分會時，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
   年會之下屆總會長；
 （四）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諮詢委員；
 
 （五）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顧問；
 （六）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當屆理事或曾 
   任理監事者；
 （七）尚有餘額時，授權本洲總會長自返台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會員代表中選任。
  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一名青商理事之順序如下: 
 （一）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隸屬本洲之甫卸任世 
   總青商會長； 
 （二）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長； 
 （三）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會員國青商會 
   長，如多名會長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四）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理事， 
   如多名理事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五）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會成員， 
    如多人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各會員國推派本總會理事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總會章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各會員國會長依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 
    ，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理事乙名出席會議，並提報本會秘書處。至於 
    如何擇定該名理事，其條件及辦法本總會並無相關規定，由會員國自 
    行決定。惟近年會員國於推派時似常有爭議，為免日後再生紛爭，本 
    總會有明定擔任該名理事條件及優先順序之必要。

辦  法：各會員國每年推派本洲總會之理事必須出席當年5月份總會年會且應  
     依下列順序推派：
   （一） 前一年已被其所屬會員國推派擔任本總會理事者   
   （二） 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副會長或下屆總會長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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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分會副會長者，如多名副會長同時參加5月份 
   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四）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監事長者，如多名監事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五）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秘書長者，如多名秘書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六）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財務長者，如多名財務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七）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理事者，如多名理事同時參加5月份會 
   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八）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監事者，如多名監事同時參加5月份會議時， 
   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九）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會員者，如多名會員同時參加5月份會議時， 
   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已擔任本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被推派後之理事，不克出席當年5月份年會時，不得請假，由其後 
   順序者依序遞補。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如何處理本總會設於彰化銀行倫敦分行帳戶存款以及總會長個人名義 
     在台帳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總會創會後於彰化銀行倫敦分行開設帳戶，存放多年來結餘之經 
        費，惟總會長每年更換，且多不在英國境內，近年來多位總會長並 
        未向彰銀倫敦分行辦理負責人變更手續，從而未將結餘經費存入該 
  帳戶，改為轉交下任總會長處理。本屆總會長自上屆(第19屆)收到 
  之結餘款總計16,339歐元，依近年慣例以總會長個人名義在台開  
  設帳戶存入該結餘款。 
 二、  目前彰化銀行倫敦分行之帳戶負責人仍在前總會長林玉麟名下，相 
  關對帳單亦寄往其住所，依據最後接獲之對帳單，目前餘額分別為       
               11,964歐元、8,367英鎊及美金6,392.02元。  
 三、 上述方式乃便宜行事，終非長久之計，為解決問題，曾有總會長試 
  圖在台開設本洲總會帳戶，俾將英國帳戶餘額存入在台帳戶，以利 
  辦理每年總會長變更手續。但在台開立銀行帳戶必須具有法人資  
  格，本總會並未曾註冊，不具法人資格，無法在台開設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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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分會副會長者，如多名副會長同時參加5月份 
   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四）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監事長者，如多名監事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五）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秘書長者，如多名秘書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六）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財務長者，如多名財務長同時參加5月 
   份會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七）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或分會理事者，如多名理事同時參加5月份會 
   議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八）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監事者，如多名監事同時參加5月份會議時， 
   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九）擔任所屬會員國商會會員者，如多名會員同時參加5月份會議時， 
   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已擔任本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被推派後之理事，不克出席當年5月份年會時，不得請假，由其後 
   順序者依序遞補。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如何處理本總會設於彰化銀行倫敦分行帳戶存款以及總會長個人名義 
     在台帳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總會創會後於彰化銀行倫敦分行開設帳戶，存放多年來結餘之經 
        費，惟總會長每年更換，且多不在英國境內，近年來多位總會長並 
        未向彰銀倫敦分行辦理負責人變更手續，從而未將結餘經費存入該 
  帳戶，改為轉交下任總會長處理。本屆總會長自上屆(第19屆)收到 
  之結餘款總計16,339歐元，依近年慣例以總會長個人名義在台開  
  設帳戶存入該結餘款。 
 二、  目前彰化銀行倫敦分行之帳戶負責人仍在前總會長林玉麟名下，相 
  關對帳單亦寄往其住所，依據最後接獲之對帳單，目前餘額分別為       
               11,964歐元、8,367英鎊及美金6,392.02元。  
 三、 上述方式乃便宜行事，終非長久之計，為解決問題，曾有總會長試 
  圖在台開設本洲總會帳戶，俾將英國帳戶餘額存入在台帳戶，以利 
  辦理每年總會長變更手續。但在台開立銀行帳戶必須具有法人資  
  格，本總會並未曾註冊，不具法人資格，無法在台開設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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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支持「歐洲臺灣醫事聯盟」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一群旅歐熱愛臺灣的醫事人員及好友2001年在巴黎成立籌備會，  
  隨後在德國黑森林比爾巿由駐德代表處派員指導下成立「歐洲臺灣 
  醫事聯盟」。
 
 二、 十餘年來聯盟一直在歐洲各地以不同語言辦理記者招待會，訴求
  臺灣成為WHO正式會員，每年並在日內瓦參加WHA年會，舉辦國  
  際醫事人員交流活動，討論「疾病無國界、健康人人有權」議題， 
  請求各界人士支持臺灣。臺灣醫事人員常常無法參加國際醫事會  
  議，取不到第一手資料，須等候北京及WHO同意才臨時參加，這  
  不是我們的目的，爰提出本案。
　　
辦  法：請繼續支援聯盟組團參加宣達活動或募款支持。
提案人：楊梅芳
聯署人：張語揚、傅佩芬、李玉英、林玉麟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案  由：首次擔任洲總會長之會員國得使用公基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總會成立以來已累積充沛公基金，為鼓勵新進會員國參與總會會務 
    ，凡首次擔任洲總會長之會員國得支用公基金舉辦年會及理監事聯席 
    會議，最高達五千歐元。

提案人：劉文堂
聯署人：沈為霈、許瑞麟、林玉麟、楊梅芳、張志康、林奇雋、陳燕發
決　議：通過。

建議事項：請第廿一屆總會長及監事長出席瑞典臺灣商會會員大會，並於下次
理監事會報告（瑞典李玉英）。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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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一屆第ㄧ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  議  記  錄

日期：2014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17:30 - 17:00
地點：法國巴黎長榮桂冠酒店會議廳
主席： 董淑貞

出席人員：

總   會   長：董淑貞（英國）
名譽總會長：沈為霈（英國）鄭東平（德國）許瑞麟（荷蘭）劉文堂（德國） 
    蔡國泰（法國）蔡吉春（英國）孫玉順（德國） 高慶雄（荷蘭） 
    黎萬棠（西班牙）蕭培森（比利時）周仲蘭（瑞士）
    黃行德（法 國）黃貴乾（英國）楊梅芳（德國）
    陳淑娟（法國）李耀雄（西班牙）林玉麟（英國）
    張語揚（德國）張志康（比利時）
監  事 長：黎輝（法國） 
副監事長： 劉金枝（西班牙）
副總會長：吳輝舟 (奧地利)、張中峙 (比利時)、黃尚義 (德國)、
        何傑 (英國梁秋生代)、李志俊 (西班牙) 、 蕭梅杏 (法國)、
  劉美姬 (盧森堡)、阮紹棣 (波蘭)、張昭倫 (土耳其) 、
  駱瑤玲 (瑞典) 、劉欣怡 (挪威、請假)
諮詢委員 : 李玉英 (瑞典) 、吳秀祺 (義大利) 、 楊景德 (波蘭)、董淑貞 (英國)  
  林姵妏 (德國) 、柯秀麗 (西班牙) 、儲中流 (英國)、曾金華 (法國) 
             林奇雋 (法國) 、楊必誠 (俄羅斯) 、傅佩芬 (德國) 、林  葳 (英國) 
            丘世璿(法國)
顧    問：  謝美婷 (法國) 、鄭蓓斐 (法國)、賴志剛 (荷蘭) 、 郭珮涵 (法國) 
               陳乃琛 (英國) 
理    事：  廖天儀 (西班牙) 、張春娟 (奧地利) 、張志光 (荷蘭) 、黎輝(法國) 
               郭琛 (德國) 、金迎峰 (土耳其) 、李貽璋 (比利時) 、王瑩秀(英國) 
               劉致遠 (盧森堡)

秘書長林葳報告：
本次會議應到人數 67，實際出席人數 63，超過半數，總會長宣佈會議開始。
總會長致詞    (董主席淑貞致詞) (略)
增聘第二十ㄧ屆 歐洲總會組織成員
新聘諮詢委員： 張志光（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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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顧問： 廖天儀 (西班牙) 、張春娟 (奧地利) 、李貽璋 (比利時) 
   李志俊 (西班牙) 、郭琛（德國）、劉美姬（盧森堡）
   王玉珍（土耳其）

新聘理事： 張慧玲 (德國) 

聘任第二十一屆歐洲總會工作團隊： 
秘書長：林葳    財務長：李俊德
決議：通過
秘書長林葳致詞： (略)
財務長李俊德致詞： (略)

提案討論：
臨時動議：
ㄧ 提案人：李俊寬
連署人：張志康, 梁秋生
案由：鼓勵會員國青年人接任歐總青商會的工作
說明：每次接任歐總青商會得動用公共基金壹仟歐元, 舉辦年會, 理監事會議  
  之用
辦法：台商會要永續經營需要注入新血, 應有一筆錢讓青商會自主應用
決議：贊成 24 票, 反對 2 票

二 提案人：董淑貞

連署人：蕭培森，張志康, 李玉英
案由：以歐總之名率團前往大陸拜會，交流並開發商機
說明：現在兩岸交流頻繁，世總也因應每年帶團拜會相關單位，為台商開路， 
  歐總也應比照世總相關辦法帶領有興趣前往大陸投資之台商去拜會
辦法：由當屆總會長領隊，日期及拜會部門由總會長接洽
決議：贊成 55 票, 反對 8 票

主席宣布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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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十一屆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2014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1 時
地點：台北海霸王餐廳
提案：
主旨：配合歐華年會召開本會年會
案由：

1)  早期歐洲台商總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一次理監事會，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其中理監事會在總會長的國家舉辦，會員代表大會則配合歐華年會
 舉辦時同時召開。後來由於歐總將理監事聯席會和會員代表大會合併舉 
 行，取消了七月份的會議，就與歐華年會脫鈎，現在兩會分別各自召開.

2) 自從義大利第23屆歐華年會由台商会長李阿進担任召集人開始, 出席人數 
 超過八佰餘人, 盛况空前, 成功舉辦;歐洲台商會成員己多次成功承辦, 如黄 
 黃行德, 劉文堂, 李玉英等成功承辦 歐華年會的責任，各國台商也都踴躍 
 出席。尤其在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正式在歐華年會舉辦那些年，在其他各僑
团 也熱烈參與下，盛况空前，場面感人，和現在兩會單獨舉行的規模不可同 
 日而語。

3) 為了歐洲台商/台僑能有一個有力的組織活動的平台，本會應結合其他歐洲 
 台灣社，集中人力，物力和各種資源，把各社團的年會統一在7月的歐華 
 年會一起召開，一來可以壯大聲勢，引起國內外各界的重視，二來可避免 
 國內長官和本會成員每年要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參加不同社团年會往返舟 
 車的辛勞和負担。

4) 今後歐華年会之主辦,亦多為我旅歐台商或台僑,整合各界人力/物力和國內 
 外各單位等,歐洲台商联合總會合併理,更能相得益彰, 一舉數得!!
辦法:
1. 自明(2015) 年協調歐華年會, 合併舉辦歐洲台商聯合會年會会.
2. 將本会年會延至每年七月舉行, 更與各洲台商總會年會同步,
3. 將開/閉幕典礼/歡迎及惜別晚宴、會後旅遊等, 交由歐華年會主辦.。
4. 洽請僑委支援協調其他社團如婦女會, 同鄉會, 同學會等共襄盛舉。

提案人: 劉文堂
聯署人: 沈為霈, 李玉英, 董淑貞, 林葳, 李貽章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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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第1案】
提案人：董淑貞
聯署人：梁秋生、儲中流、林葳、沈為霈
案由：為加速推動臺歐盟簽署BIA/ECA，特提出「呼籲歐盟各 
    成員國支持臺歐盟簽署BIA/ECA」案，同時籲請本總會 
    在歐洲各地分會之會員以實際行動展現支持。
    敬請討論。

說明：

1. 歐盟為全球經濟整合之領導者之一，亦為臺灣最重要貿 
 易夥伴之一，歐洲議會業通過「歐盟-臺灣經貿關係決議 
 案」，支持臺歐盟洽簽投資保障及市場進入協議，歐洲在 
 臺商務協會(ECCT)亦已表態支持臺歐盟簽署BIA/ECA。

2. 鑑於本總會在歐洲各地均設有分會，所屬會員對在地之 
 就業提昇及經濟發展多有貢獻，且與當地政府保持良好 
 互動關係，爰建議以總會名義支持前揭呼籲案，促請臺歐 
 盟儘速開啟BIA/ECA談判，同時籲請歐洲各地臺商以實際 
 行動展現對政府之支持，遊說歐盟各成員國政府支持臺歐 
 盟簽署BIA/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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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Urgent Request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aiwan-EU 

Negotiations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May 23, 2015

Dear Commissioner Malmström,

We are writing this letter to urg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C) to commence 
negoti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lack of progress so far on this matter, and hope that concrete 
actions by both sides in the near future will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related 
efforts. 

The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ETCC) is a coalition of 761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se companies operate in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electronics, machinery, optics, plastics,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finance and 
insurance.

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a resolu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even close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urging 
the EC to begin talks with Taiwan on pacts regarding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market access. We are also pleased that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 (ECCT) has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igning of Taiwan-EU 
investment and trade agreements. In fact, it is widely expected that such 
accords would generate many benefits and serve the E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aforementioned 
benefits. First, Taiwan’s industries, unlike those of other advanced Asian 
economies, complement those of the EU. By forging even closer Taiwan-EU 
trade ties, EU industries can enjoy sustainable growth by exploiting Taiwan’s 
first-class industry clusters and superior R&D capabilities. Second, a study 
conducted by Copenhagen Economics in 2008 forecasted that a Taiwan-EU



BIA/ECA would enlarge the EU’s sales to Taiwan by 11.8 billion Euros. Major 
beneficiaries of this growth would be automobiles and related parts,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with its strategic position, Taiwan can serve as an 
excellent gateway to the Asia-Pacific market for EU companies. This advantage 
has become even more evident since the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came into effect in 2010. ECFA offers free ac-
cess to mainland China for machinery, electronics, and chemicals, coinciding 
perfectly with the EU’s key export interests in Asia.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ll on the EC to ensu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EU. The EU has so far entered into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le, Mexico, South Af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f particular note is that, following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EU’s trade deal with 
Korea in 2011,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in the EU marke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U’s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ill further worsen thi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eventing Taiwan-
ese companies from effectively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
ployment in Europe.

Your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of our reques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to boost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In the meantime,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our highest consideration, as well as our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health and 
continue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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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1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草案)

2015年5月23日
DRAFT

Resolution of the 2nd Board Meeting of the 21st Session of 
the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ETCC)

May 23, 2015

呼籲歐盟各成員國支持臺歐盟簽署BIA/ECA
Urging all EU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signing of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
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本會，
The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ETCC),

注意到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當前全球經貿自由化的主流趨勢，各國紛紛對外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經濟合作協定(ECA)，以廣化及深化彼此間之經貿關係。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at many nation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
ments (FTAs) 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CAs) so as to broaden and deepe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也注意到歐盟刻正積極與美國洽簽「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
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加速削減各項貿易障礙，以
進行更進一步之經濟合作，同時達到貨品、服務、資金及人員之充分流動。
Given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EU) is actively negotiating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the reduction of trade barriers, engaging in broa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
ing the flow of goods, services, capital, and people; 

注意到臺灣為全球第21大經濟體，另依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機構(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14年報告指出：臺灣全球競爭力排名為
第13名、「2014年商業環境風險報告(2014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
TELLIGENCE REPORT)」評定臺灣為全球第3名最佳投資地點，以及美國傳統基
金會「經濟自由指標」將臺灣經濟自由化程度列為全球第14名等評價，凸顯臺
灣為全球重要經濟體之事實，具有高度經濟自由化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之資格及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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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that Taiwan is the world’s 21st-largest economy, that the Institute for Man-
agement Development (IMD) of Switzerland—in its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4— ranked Taiwan as the world’s 13th-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that the 2014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Report ranked Taiwan as the world’s third-most 
favored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that the 201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by the 
US Heritage Foundation ranked Taiwan as the world’s 14th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ex-
tent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Taiwan’s signific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s accomplishments i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ts excellent qualifica-
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考量到臺灣為歐盟重要經貿夥伴，與歐盟各成員國具備緊密產業供應鏈及價值鏈之關係，歐
盟與臺灣簽署BIA/ECA將可使各成員國之亞太區域供應鏈運作更具效率，同時加深該區域之經
濟整合。
Recognizing that Taiwa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trading partner of the EU and has developed close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value chain ties with EU member states, and that the signing of a BIA/ECA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woul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EU member states’ supply chai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strengthe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is region;

茲通過以下決定：

Hereby issue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
1. 深信臺歐盟簽署BIA/ECA符合歐盟各成員國戰略及經貿利益。
(1) The signing of a BIA/ECA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w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EU member states;

2. 鑒於歐盟為全球經濟整合之領導者之一，亦為臺灣最重要貿易夥伴之一，歐洲議會業
通過「歐盟-臺灣經貿關係決議案」，支持臺歐盟洽簽投資保障及市場進入協議，歐洲在台
商務協會(ECCT)亦已表態支持臺歐盟簽署BIA/ECA。籲請歐盟成員國支持臺歐盟儘速開啟BIA/
ECA談判。

(2) Considering that the EU is a leader in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ll as one of Taiwan’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a resolution on Taiwan-EU 
trade relations supporting Taiwan-EU consultations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market access agree-
ments, and that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 (ECCT) has already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signing of an BIA/ECA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we hereby call on EU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start of negotiations on a Taiwan-EU BIA/ECA as soon as possible.

3. 本會在歐洲各地均設有分會，分會會員對在地就業提昇及經濟發展多有貢獻，且與當
地政府保持良好互動，此將有助推動各成員國政府支持臺歐盟簽署BIA/ECA，故籲請各地臺商
以實際行動展現對政府之支持。

(3) The ETCC have branches across Europe, which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ncreas-
ing employment and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ve established close rela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hese excellent relations with local communities can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BIA/ECA 
negoti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and we therefore call on Taiwanese businesses in the EU to 
support the ROC government’s efforts to conclude such an accord with the EU.
 

2015年5月23日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May 23, 2015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E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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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第21屆年會暨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      案     表

【第2案】 
案  由： 蔡吉春先生回聘本總會名譽總會長及
  陸錦林先生重聘本總會諮詢委員案

說  明： 

1.    蔡吉春先生於1999-2000年擔任本總會第六屆總會長，當年度於倫敦舉辦 
 年會並全勤出席會議，依章程規定卸任後聘為名譽總會長，唯蔡先生嗣後 
 因故未再出席本總會會議，從而未再續聘為名譽總會長，今其決定重新參 
 加本總會活動並盼回聘擔任名譽總會長。

 本總會長章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 “ ... 2008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總 
 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如卸任後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 
 得聘為諮詢委員。”該項規定雖未涵蓋名譽總會長, 但依制定意旨, 可類推 
 適用於名譽總會長.

2. 陸錦林先生曾於2008年之前曾擔任本總會監事長，依本總會長章程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於2009年回聘為諮詢委員，唯2014 年其未參加第20屆年 
 會，未被續聘諮詢委員，2015年重新參加本總會年會，盼恢復諮詢委員資 
 格。

辦 法：

1. 本總會成員近年雖有增加，唯較諸其他五大洲，人數仍敬陪末座，本於鼓 
 勵我歐洲台商多多參與本總會之宗旨，凡失聯成員欲重回本總會者，皆同 
 意回聘擔任原取得之職務，但享受權利之餘，亦應盡義務，建議在補繳全 
 部缺席年度之會費後, 同意聘任蔡吉春先生為本總會名譽總會長及陸錦林 
 先生為本總會諮詢委員.

2. 本總會自2009年度起規定名譽總會長應每年繳納會費200 歐元, 諮詢委員 
 應每年繳納會費150 歐元, 從而蔡吉春先生應補繳2009至2014年度會費,  
 計1200歐元 ; 陸錦林先生應補繳2014年度會費150歐元. 2015年度, 二 人 
 應按上述職銜繳納本屆會費.

提案人： 沈為霈命名譽總會長, 陳秫娟名譽總會長
連署人： 蔡國泰名譽總會長, 李耀熊名譽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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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第21屆年會暨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      案     表
【第3案】 
案 由：修訂本總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為 : “ 擔任世界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顧問以上職務或曾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六屆以上且參選前曾
連續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二次以上者; 及 ”

說  明：本總會現行選舉罷免辦法第五條規定如下 :

第五條：  總會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副總會長, 監事長或諮詢委員或參選前連續擔任本會理事職務三 
 年以上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三次以上者;

3. 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以上職務且參選前曾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年會三次以上或連續出席兩屆以上者;及
4.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中華民國政府 
 僑務榮譽職者。
 
總會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 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但提名國商
會未設理監事會或證明確有困難提供理監事會決議佐證時，經提報本會理監事會
通過後，得免檢具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每一會員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鑒於本總會資深成員具備舉辦本總會年會能力, 且多次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年會, 唯常因故中斷, 無法連續出席, 導致無法取得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
資格, 為免有能力成員礙於現行規定無法參選本總會總會長, 爰建議增訂曾擔任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六屆以上者, 亦得參選本總會總會長. 

此外, 上揭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原條文尚規定參選前曾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年會三次以上或連續出席兩屆以上, 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現行規定, 連續
出席年會三次以上或連續兩屆出席全勤者即聘為顧問, 而本次修訂該第三款意旨
即在於非必須取得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資格, 故第三款後半段應配合修訂
為: “...且參選前曾連續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二次以上者”.

提案人： 陳秫娟
連  署  人：沈為霈，鄭東平，黃行德
歐洲總會職稱：名譽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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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第21屆年會暨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提      案     表
【第4案】 
秘書處提案
提案 事由青商部的年齡應該從18歲-35歲
案由：
1. 由於年輕人創業或工作最佳的環境應該是從20歲-35歲，而商會對青商的
補助超過35歲就不應該再予以補助，尤其年青人都有收入。年齡從25歲-35歲，
所以青商部規定要求會員交年費，過了35歲要自行負擔住宿及年費，而不應該
再依賴歐洲台商總會。（林奇雋及薛世蓉連署）
2. 提案
有關於各分會推薦理事到歐總，必須由當屆總會長經過理監事會議推薦,會遇到
不同情況，請討論。
案由：由於最近歐總發生瑞典總會長單獨參加歐總的會議連續6年，當有一些熱
心會員參加歐總會議，但會長又沒及時推薦理事參加歐總會議，因為每個國家都
有2名理事之缺，所以當屆參加歐總會員可以直升理事。如果各國分會沒有提名
理事情況下，這種情況比照世總可以直升理事，這樣也可以激勵更多的會員參加
歐總會議，因為有機會直升理事。
（提案人：李玉英 林奇雋連署）
3. 提案
各國分會的會長卸任之後參加歐總會議，應該直升顧問而不是諮詢委員。
案由：
因為各國分會的會長在歐總是理事的職位，不應該直接跳級到諮詢委員,應該參
加歐總會議二年以上，就可直升諮詢委員。
歐總的財務長及秘書長不應該卸任之後直升諮詢委員。如果當初他沒有在歐總有
任何職稱，是因為替歐總辦活動一年，辛苦一年就直升諮詢委員，這對多數的理
事、顧問必須參加歐總好幾年的會議才有這樣的職稱、地位，這對一般的理事、
顧問是不公平的，所以應該卸任後只成為顧問，(如果當初他在歐總並沒有職稱
的話)。所以應該參加歐總會議二年以上，才可直升諮詢委員。林奇雋及薛世蓉
連署



　歐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章 程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制定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八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六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日第五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八日第六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日第七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第八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O一年六月二日第九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O二年五月十八日第十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O三年五月十日第十一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本會定名為「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為本會) ，
        英文譯名The Council of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 
 
   第2條   本會係由來自台灣、認同台灣之歐洲各國臺灣商會聯合組成之民間          
        非營利工商組織。
 
    第3條   本會會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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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條   會址 : 由當屆總會長決定之。本會註冊地址 : 由理事會決定之。

第二章    宗 旨

    第5條   本會宗旨如下 :
 
  1 . 促進歐洲各國台商之合作，共謀發展工商業，及開拓國際市場     
  2 . 加強歐洲各國台商之連繫、互助與聯誼，及交換工商管理與學 
       術科技之經驗。



      3 .  提供歐洲各國台商各種工商及財經資訊，進而加強區域性經濟 
        合作關係。    
  4 .  提昇台商之國際地位 ，並促進各國對台商權益之保障。
  5 .  促進歐洲區域內社會文化之交流 ，以增進共同瞭解與經濟發展。 

第三章   會 員 

    第6條   本會會員採團體會員制，由歐洲各國之臺灣商會組成，每一歐洲  
             國家設立之台灣商會，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立案，並向本會
  申請加入，由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本會會員。                                台商組織之單位，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得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員  
        代表大會，但無投票及表決權。

第四章   組織與權責

    第7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1.  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選舉與罷免；
  2.  會員之停權或除名；
  3.  修改章程、本會組織之變更或解散；
  4.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秘書  
  長、財務長、諮詢委員、顧問及理事均為當然代表, 其他會員代表 
  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國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 
  名。           
  本會每年定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經理事會通過得召 
  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處理緊急重大事項。
 
    第8條   本會設「總會長」一人，由各會員國推舉該會一人參選，經會員代 
  表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多數決定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總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並為理監事會議與會員代表 
        大會之主席。
  總會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本會各會員國之會長為本會之「副總會長」。

    第9條    本會設理事會，其成員包括本會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  
               、諮詢委員、顧問及各會員國推派之一名理事，每一會員國應於
         每屆年會前推派一名理事。
        本會理事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每屆缺席超過1/2者，得停權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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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協助總會長制定本會之發展方針、重大活動、財務規劃等事項
  2.  決定理、監事之停權；
  3.  審查應提報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一切議案；
  4.  審核一切依本章程規定應由理事會通過之事項；
  5.  審核一切不屬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之事項。
     
    第10條  本會設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人，襄助總會長處理例行會務，對總  
         會長負責，以上各職俱由總會長遴選，向大會報備，任期一年 ， 
   與總會長同進退，秘書長兼理事會秘書事務。
            
    第11條  本會設監事會，由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一人組成，監事長及副監 
  事長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並不得由同屆總 
  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當選後不得兼任理事。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監事會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  
  本會監事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每屆缺席超過1/2者，得停權
  2年。

    第12條  本會於每年五月份舉辦會員代表大會，每年會員代表大會應改選下 
  屆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每屆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 
  理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至翌年五月為止。   
  本會總會長、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罷免, 依本會選舉罷免辦法之規 
  定.

    第13條   本會會員代表為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之會員大會當然代表。

    第14條  本會每年應依規定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推舉21名理事，其中  
  一名保留由本洲青商會成員出任，相關推舉辦法依本會章程施行細 
  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本會之世界理、監事，應向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繳納會費，並出 
  席該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未繳該會費者，不得行使世界總會總會長 
  或監事長之選舉權，如每屆缺席會議超過1/2者，應繳納贊助金予 
  本會。 
    
    第15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若干名，由歷屆卸任總會長擔任，具有本會理事及 
  會員代表資格；名譽總會長每年應繳納會費。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聘任條件，依章程實施細則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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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條   本會設諮詢委員若干名，由總會長自歷屆卸任監事長、副總會長、 
  秘書長及財務長中聘任，現任世界總會諮詢委員並連續參加本會會 
  員代表大會兩次以上者，亦聘為本會諮詢委員。經聘任後具有本會 
  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諮詢委員每年應繳納會費。
 
  本會設顧問若干名，由總會長自符合下列條件者聘任:

  1.  凡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並最近連續參加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 
       以上者，
  
  2.  連續擔任歐洲總會理事兩年以上並全勤出席歐洲總會會議者,或
  
  3.  歷屆卸任副監事長。
 
  顧問經聘任後具有本會理事及會員代表資格；每年應繳納會費。
  
    因具有世界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而被聘為歐洲總會諮詢委員或 
  顧問者, 如喪失世界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時，亦同時喪失歐洲 
  總會諮詢委員或顧問資格。

第五章   會議及會務

    第17條  本會每年舉行會員代表大會一次，由當屆總會長所屬之會員國主辦 
               。其時間、地點及議程，由總會長及相關主辦之會員國籌備規劃，   
  經理事會協調同意後執行。

    第18條  本會每年舉行理事會議至少一次，其時間、地點及議程，由總會長 
  協調副總會長訂定之。如遇重要事項，經三分之一理事成員請求， 
  三分之一以上理事出席，總會應即召開臨時理事會議。

    第19條 本會所有會議之決議，應有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 但罷免案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及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

    第20條  本會得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如商展、觀摩、觀光或專題研討會等， 
  並發行會訊，由總會籌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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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 費
     
    第21條 本會會員國應每年繳納會費，以充當會務經費，不足之數得向有關 
  單位申請補助，或向會員籌募贊助金。   
         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總會長、監事長、副監事長、諮詢委  
  員、顧問及理事每年應繳之會費以及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 
  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額皆由理事會決定。    
  本章程規定之一切會費，應於每年五月份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總 
  會長前繳清，逾期三個月未繳者，得暫停其會員或理、監事資格。

    第22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各項專案活動之經費，由理事會及主辦會員國負責 
  籌措。

第七章   附 則

    第23條 為實踐章程之宗旨，便利會務之推行，經理事會通過另訂「歐洲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實施細則」及「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舉罷 
  免辦法」執行之。

第八章   章程修訂與施行

    第24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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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訂定
中華民國一O二年五月十八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O三年五月十日修訂

第一章：   總則與組織入會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依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以下簡稱本會章 
          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

     第二條：   歐洲各國台灣商會欲加入本總會時，應檢附其章程、組織表 
        、 負責人員名單(含會長、副會長、理監事、秘書長及財務  
   長)、成立日期及籌備活動概況等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經理 
   事會審查通過後成為會員。

第二章：   會員代表大會
 第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應於會前15天將提案內容及說明，以 
   書面方式提交秘書處，如有近似者得併案處理。

第三章： 理事會（工作委員會）與理事
 第四條：  每屆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時，其議程應包含下列事項：   
   1、 秘書長及財務長之聘任同意案。
   2、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之同意聘任案。
   3、 會務發展計劃案。
   4、 會費訂定案。
 第五條： 各會員國會長依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應於每屆年會前推派 
   理事乙名出席會議，並提報本會秘書處。
 第六條： 本會應配合世界總會提報各工作委員會歐洲委員，由總會長 
   就當屆理事或本會適當人士中選任。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20名理事之順序如下:   
   1、 前一年已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且繼續出席當 
         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者；
   2、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副總 
         會長；
   3、 如會員國有若干分會時，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九月份年會之下屆總會長；   
   4、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諮  
         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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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顧  
         問；   
   6、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當  
         屆理事或曾任理監事者；   
   7、 尚有餘額時，授權本洲總會長自返台出席當年世界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會員代表中選任。
   已擔任世界總會顧問以上較高職務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本會推舉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一名青商理事之順序如下:
   1、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隸屬本洲之 
         甫卸任世總青商會長
   2、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 
         會長；
   3、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會員 
         國青商會長，如多名會長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 
         先；
   4、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 
         會理事，如多名理事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5、 出席當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九月份年會之本洲青商 
         會成員，如多人同時參加時，以最年長者為優先。

第四章： 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七條： 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總會長與監事長聯名召集，由總會長擔任 
   主席。

第五章：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與顧問
  第八條： 本會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顧問為本會最高榮譽職，每屆 
   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議至少二次，否則不予 
   續聘。

  第九條： 當屆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及副監 
   事長應全勤出席會議，如有缺席，卸任後不得聘為名譽總會
   長或、諮詢委員或顧問。2008年或之前已卸任之本會副總會 
   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如卸任後仍出席本會會員代 
   表大會時，得聘為諮詢委員。

 第十條： 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總會長、副總會長、監事長、秘書 
         長、財務長、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之出席會議記錄，秘書 
   處應確實列表登錄，於每屆交接前將出席記錄交選務委員會 
   審查並由監事會核可後，提請新屆理事會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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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費與財務長
 第十一條：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會會員國、總會長、名譽 
   總會長、監事長、諮詢委員、副監事長、顧問及理事每年應 
   向本總會繳納會費金額如下:   
   會 員 國:   200歐元
   總 會 長:   500歐元
   名譽總會長: 200歐元
   監 事 長:   150歐元
   諮詢委員:  150歐元
   副監事長:   130歐元
   顧    問:   130歐元
   理    事 (含副總會長): 100歐元   
   本會世界理、監事依本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應繳之贊助金金額 
   訂為100歐元。

 第十二條： 財務長就前條所定會費之應收、已收、未收及支出等，應於 
   每次理監事會議時提出報告。 
 第十三條： 本會理事及當然理事於行使權利（投票等）前應先盡繳納會 
   費之義務。          
 第十四條： 本會所有財務收支報告均應經總會長、財務長簽名後送監事 
   會審查，並應經監事長簽名核可。

第七章： 會議與議程
 第十五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應於30天前發出開會通知，理監事會議應 
   15天前通知。            
 
 第十六條： 理事會於開會議程內應有上次議決案之追蹤及執行報告。
   理事會所有提案應經二名以上理事之連署，並應於會前30天 
   將提案內容及說明，以書面方式提交秘書處，如有近似者得 
   併案處理。

第八章：移交與修訂
 第十八條： 修改章程應先經理事會審核後提報下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十九條：  本會新舊任人員移交方式如下：              
   1、 總會長移交本會印信及銀行帳戶資料。               
   2、 財務長移交財務收支明細及款項。                    3、 秘書長移交會議記錄、理監事名冊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二十條： 本施行細則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經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得隨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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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罷法 

中華民國一OO年五月二十八日制定施行
中華民國一O二年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一O三年五月十日第二次修訂

第一條：  本會總會長,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之選舉及罷免, 應依本會章程, 章程 
  施行細則暨本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會各項選舉應秉持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 且不得委託投票,   
  唯出席者始有投票權。

第三條：  本會應於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成立下屆選務委員會，負責下屆 
  選務事宜。
  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成, 按歷屆名譽總會長順序輪流擔任, 輪畢時  
  再回溯至第一任名譽總會長續輪。
  每屆選務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 由當屆選務委員互推產生。  
  每屆選務委員會任期至總會長、監事長交接後新屆選務委員會成立 
  止。

第四條：  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1. 各項選舉通告(含報名日期、截止日期、資料審核日期、選舉 
   日期、候選人 政見發表時間等);  
  2.  參選人之登記, 資格審查及公告; 
  3. 選舉人名冊, 選票及票箱之製作, 選定投票場所, 處理開票及 
   計票; 
  4. 選舉結果之宣告;
  5. 受理及裁決當屆選務糾紛；
  6. 受理、審查及公告本會三分之一以上理事連署之罷免提案;
  7. 其他有關選舉罷免事宜。

第五條：  總會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副總會長, 監事長或諮詢委員或參選前連續擔任本  
   會理事職務三年以上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三次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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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擔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以上職務且參選前曾出席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三次以上或連續出席兩屆以上者;及

  4.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 
   中華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總會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 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但提名國商會未設理監事會或證明確有困難提供理監事會決議  
  佐證時，經提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得免檢具理監事會決議佐  
  證。  
  每一會員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第六條：  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曾任本會理事, 副監事長或諮詢委員者;
  2. 參選前連續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二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 
   中華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監事長參選人應由其本國商會推薦, 並檢具該國理監事會決議佐證,  
  不得由當屆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不得兼任理事。每一會 
  員國每年僅得推舉該會一人參選。

第七條 :  副監事長參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有本會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參選前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一次以上者; 及  
  3. 在台灣出生, 或擁有或曾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曾擔任或現任 
   中華民國政府僑務榮譽職者。
  副監事長得由出席會員代表當場推薦參選, 不得由當屆總會長及監 
  事長所屬會員國產生, 當選後亦不得兼任理事。

第八條:  總會長,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參選人僅一人同額競選時, 其得票數應  
  達出席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始得宣布當選。

第九條： 罷免權之行使應有本會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方得提案。
  受理提案單位為選務委員會, 選務委員會應於三十天內審查提案,   
  審核通過時應立即提送總會長於三十日內召集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 
  表大會表決,罷免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立即進行改選, 改選者任 
  期即當屆者之任期,至翌年五月為止。總會長怠於召集會議時, 由選 
  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代為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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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罷免案之表決, 應有半數以上人員之出席以及出席者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改時亦同。

第21屆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選務委員會

李 耀 雄 • 西 班 牙

   委       員

陳 秫 娟 • 法 國

第 14 屆總會長楊 梅 芳 • 德 國

第 15 屆總會長

第 16 屆總會長

    •  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袁健生 •

袁健生資政：中華民國外交官。曾任中華民國
    駐美代表、國安會秘書長，
    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軍職：1974年派往華盛頓，擔任過海軍中校副武官   
  、代理武官。

公職：1979 年中美斷交後，脫離軍職而成為職業外交官，先後擔任過駐美
代表處國會組組長、中華民國外交部北美司長、駐加拿大代表、駐巴拿馬
共和國大使、駐洛杉磯辦事處處長等職。

2004 年至 2008 年間任國親聯盟駐美代表。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就職後，擔任中華民國第十一任駐美代表。

2012 年 9 月 27 日任中華民國國安會秘書長。

2014 年 3 月 1 日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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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概況介紹

一、緣由與沿革
鑑於僑居海外台商大多單兵獨鬥，實力分散，商機無法貫通，中華民國政府乃指定僑務委員會
推動協助世界各地區成立商會組織，並依政府外交行政區域劃分為六大洲 ﹕亞洲、歐洲、
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在各洲之下先成立各國臺灣商會，嗣組洲際聯合總會，
再組世界性總會。為凸顯商會成員皆來自臺灣，乃定名為「台灣商會」。

在僑委會以及多位歐洲台商前輩奔波努力下，首先於比利時召開籌備大會，之後，1994年7月
底假歐華年會之便，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於荷蘭舉行成立大會，選出首任創會會長英國之
沈為霈會計師；據其轉述，參與成立大會者尚有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義大
利、奧地利、挪威等國會長及代表。

在歐洲與非洲總會相繼成立後，1994年9月旋於台北召開第一屆世界性大會，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於焉正式成立。(北美洲及亞洲聯合總會於1994年之前即已成立，故世界總會創會會員
為歐、非、亞及北美四洲，之後，中南美洲聯合總會於1995年8月成立，而大洋洲聯合總會則
於1997年始成立，並加入世界總會。)

20年來經歷屆總會長的犧牲奉獻，會務推展順利，歐洲總會成員日益增加，
經濟社會實力更加擴展，是政府最重視的海外民間團體之一。

二、宗旨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章程規定之宗旨如下 :

1 .  促進歐洲各國台商之合作，共謀發展工商業及開拓國際市場。
2 .  加強歐洲各國台商之連繫、互助與聯誼，交換工商管理與學術科技之經驗。
3 .  提供歐洲各國台商各種工商及財經資訊，進而加強區域性經貿合作關係。
4 .  提昇台商之國際地位，並促進各國對台商權益之保障。
5 .  促進歐洲區域內社會文化之交流，以增進共同瞭解與經濟發展。

上述宗旨與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之宗旨接軌，完全一致，僅將範圍自歐洲擴大為世界性。

三、組織與會議

1. 會員國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目前有18個會員國 ﹕法、德、英、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盧森堡、
瑞士、義大利、奧地利、瑞典、挪威、波蘭、匈牙利、捷克、俄羅斯、葡萄牙、土耳其，
商會成員總數約數百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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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會長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設總會長一人，任期一年，不得連任。總會長對外代表歐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對內綜理會務，並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主席。

總會長依章程聘任義務職秘書長及財務長各一人，協助處理會務，任期一年，與總會長同
進退。

3. 副總會長與其他成員

所有各會員國之當屆會長為歐洲總會之「副總會長」。所有卸任之總會長得聘為名譽總會
長，所有卸任之監事長得聘為諮詢委員。

4. 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由各會員國推派，每一會員國每屆皆應推派會員代表，至多五名，係會內之最高
權責機構。

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及諮詢委員均為當然會員代表。
  
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自2007年起固定於五月份於總會長所在國舉辦。      
  
5. 理事會

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設有理事會，成員為總會長、副總會長、名譽總會長、諮詢委員及
各會員國推派之理事，每一會員國最多僅得推派一名理事。

理事會議每年應至少舉行一次，時間、地點不定，理事有出席會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6. 監事會

由會員代表大會推選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各一人，負責監督會務及財務，任期一年，不得由
總會長所屬會員國產生，理論上亦不得由理事兼任。監事有出席理監事聯席會議之義務。

四、創會至今概況

歐洲台商總會創會至今已20年，筆者擔任第20屆總會長，在歷任總會長努力下，會員已發
展至18國，歷任會長及舉行年會地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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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   國   沈為霈 - 倫敦
2.  德   國   鄭東平 - 慕尼黑
3.  荷   蘭   許瑞麟 - 海牙
4.  德   國   劉文堂 - 法蘭克福
5.  法   國   蔡國泰 - 水都
6.  英   國   蔡吉春 - 倫敦
7.  德   國   孫玉順 - 布達佩斯
8.  荷   蘭   高慶雄 - 奈美根
9.  西班牙   黎萬棠 - 馬德里
10. 比利時   蕭培森 - 日內瓦

由上表可知迄今總會長主要由西歐之台商出任，表示歐洲總會成員仍以西歐國家為主，
由於多年發展，加上東歐部份國家加入歐盟，歐洲總會東歐之會員國雖已略有斬獲，
有波蘭、捷克、匈牙利及俄羅斯、土耳其五國，唯參與歐洲總會活動情況，不盡理想，
僅波蘭、俄羅斯、土耳其較為積極。此外，北歐有創會之挪威，後有數年前加入之瑞典，
至於芬蘭及丹麥迄非歐洲總會會員，當地有否成立臺灣商會亦無所悉，有必要作進一步暸
解。

五、擬辦事項

鑑於部份會員國參與歐總活動情況不理想，本人任內計劃處理之事項與方針，將與以往會
長略微不同，以往會長多著重於增加新會員，致目前發展為18會員國，已有相當成效，本
人重點將不再是致力於發展新會員，而改為如何增進現有會員國之向心力、如何加強會員
國彼此間橫向之聯繫、如何提高參與歐總活動之意願、如何促進商機及跨業交流等等。

根據上述目標所擬訂實施辦法主要如下﹕

- 總會組團拜會會員國商會；
- 推動會員國商會間互訪，加強旅歐各國台商會間之橫向交流合作；
- 推動透過網站平台，提供會員廠商電子報及跨業交流合作商機；
- 蒐集各分會會員名單資料，依行業分類彙整，提供會員參考，以備需要時可立即獲得訊；
- 與世總會接軌，增進與其他各洲交流，促進外洲與本洲間商機之傳遞與商會之互動。

由於任期僅一年，且尚需籌辦年度大會，盼能在有限之時間內盡力而為，儘可能促使各地
分會會長之配合，儘可能完成擬訂之辦理事項，唯若不幸事與願違，屆時尚祈諸位台商先
進、朋友們的諒解！ 

第20屆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李永慶 總會長寫於巴黎   

2014年5月9日

11. 瑞   士   周仲蘭 - 日內瓦
12. 法   國   黃行德 - 巴黎
13. 英   國   黃貴乾 - 倫敦
14. 德   國   楊梅芳 - 慕尼黑
15. 法   國   陳秫娟 - 巴黎
16. 西班牙   李耀熊 - 馬德里
17. 英   國   林玉麟 - 愛丁堡
18. 德   國   張語揚 - 漢堡
19. 比利時   張志康 - 布魯塞爾
20. 法   國   李永慶-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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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swolds 英國最美的田園鄉村風光

Cotswolds 在英格蘭的中南部, 由於它的地理位置 ， 以及其具代表性的英式浪漫
田園鄉村風光，它被冠以“ 英格蘭的心臟 ”之稱，并被評為英国的“ 法定特殊
自然美景區 ” ， 無論任何季節，都是游客滿滿，此處也是舉辦婚禮 ， 戶外寫生 
， 取景照相之首選之地。

除了令人目酣神醉的風景以外，很多與這里有着緊密聯系的名人 ， 也是使這裡
聞名遐邇的原因之一; 如查爾斯王子，Lily Allen，Kate Moss 等很多名人都在這里
置了宅邸，這里也是前英國首相丘吉爾的故鄉，J.M.Barrie（彼得潘的作者）靈感
泉源之地……足以可見此地的魅力之大！

小鎮上有一家非常出名的 The Chestnut tree tearooms，以下午茶，奶油以及各類点
心出名。

當地另一個著名的景點 Bibury Trout Farm ， 它是一個鱒魚養殖場非常值得一看，
門票大概 2 英鎊左右，在這里會教你怎么抓鱒魚 ， 可玩的項目挺多 ， 同時它還
有一個露天餐廳，提供各種各式的鱒魚料理，價格不貴，美味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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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ester 讓您畢生難忘的購物村

Bicester 所在的牛津郡距離倫敦市中心一小時，是一個人文薈萃名勝眾多之地 ， 
購物村有超過 130 家奢華名店彙聚於此，令人怦然心動的名品，動人心魄的
價格，Bicester 購物村絕對是精明購物者與時尚達人的首選。 

Bicester 購物村迎合一家大小所需 ， 從女裝、男裝、童裝、配飾、美容產品到
家居用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讓您擁有集萬千寵愛於一身之感，所有名店
均提供令人垂涎的巨幅折扣：Mulberry、Yves Saint Laurent 和 Missoni 等名店
全年提供最高 4 折優惠。

優惠不僅限於此，在 Bicester 購物村，如果身居歐盟境外，您還有權享受的退稅優
惠，保證您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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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台 灣 商 會

2014/6/2 端午歡宴

2014/5/04 台商會第四次森林健行，因天雨取消，
直接到餐廳聚餐聯誼，分享近況，詢問當地資訊。

2014/9/07 慶祝中秋節!

土耳其台商會05-2014全家福.

五月有三位壽星：
PATTY, MICHELLE, 

GEMA，在大家祝福下
許願吹蠟燭，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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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8 經過出席理事
與會員推舉王玉珍小姐
為土耳其第六屆會長

會 長 的 話:

土耳其台商會已經六歲了，在這一年裡，承繼以前的優良傳統，希望幫在土耳其
的台商們做產業結合，增加交流機會，走出伊斯坦堡，拓展視野! 增加新血，多舉
辦專題演講，讓大家可以及時更新資料，增加新知! 讓所有台商朋友在這動盪的局
面，能掌握最新資料，讓自己立於最安全狀態! 土耳其台商會，加油!        王玉珍

2015/01/31 土耳其台商會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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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5 土耳其台商會經濟研討會.

土耳其台商會 2015 年行事曆

日  期 主  題 型態 地   點 負責單位／人員

 31/Jan  主任歡送宴  聚餐聯歡  Galapagos 餐廳 趙紅潤／林榮堂理事

 25/Mar 經濟部演講  演講與聚餐  香格里拉飯店  秘書長與副秘書長

 3/Apr  世台總會第21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巴西聖保羅

 23/May 歐洲台商總會年會  英國倫敦

 14/Jun  端午聯歡  烤肉慶祝端午  森林公園  金副會長迎鋒

 26/Sep  台灣台北

 25/Oct 聯歡聚餐  慶祝光輝十月  香格里拉飯店  經濟部與台商會

 20/Dec 召開第六屆會員大會  香格里拉飯店  秘書長與副秘書長

 世界台商總會年會會議

土 耳 其 台 灣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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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地 利 台 灣 商 會

奧地利台灣商會於 中華民國 103 年10月31日 下午三點三十分 在維也納
Restaurant Meeting Poin t舉行會員大會並順利改選了新理事會

新任會長為游享哲先生   
 
第七屆會員大會出席人員：
 
吳輝舟(會長)、謝麗珠(副會長)、黃翠娟(總幹事)、王薇(理事)、高家偉(理事)、
劉基正(理事)、曹行之(理事)、林世昌(理事)、陳瑞忠(理事)、高成城、涂香蘭、
宋桂琴、鄭光佑、游享哲、張士良、元偉琴、王蓂、羅弘煜、唐水忠、吳月香、
田莘農、馮維屏、謝環宇、翁詩惠、林淑卿、張巧驊、張春媚
 
列席貴賓：龔榮男、唐復民
 
請假人員：周俊浩(理事)、瞿銘鑫(理事)、何秉修(理事)、陳永修(理事)、
張春娟(理事)、姜天佑(顧問)、李良才、張松彩、戎亞平。
(參加聚餐) ：李曉風、劉李剛、周月香
 
第八屆新理事會名單：
 
會長：游享哲 (副會長及總幹事待議)
理事：謝麗珠、黃翠娟、王薇、何秉修、林世昌、陳瑞忠、鄭光佑、張士良、
         元偉琴、田莘農、戎亞平、劉李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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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地 利 台 灣 商 會

本人很榮幸當選奧地利第十任台灣商會
會長，很希望在任期間可以為大家服務！
為了在奧地利僑界可以連結鄉情，商機，
友誼，我架設了臉書社群。請大家多加

利用，以不出遠門能知世界大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oetaiwancc/
         
                游享哲

理監事會議

手機4G時代資訊講座
1.時間：2015 年 5 月 2 日
           下午  17：30
2.地點：Josefstaedter Strasse 101,       
    1080Wien,  101餐廳
3.講座內容：
    •通訊網的演變：2G,3G,4G(LTE)
    •奧地利網路供應商：3網，A1 
    ，T-Mobile
    •手機基礎介紹：系統,操作....等等
     •手機安全需知及保護
    •App的使用及介紹
    •消費者的權益
    •手機停車及購買App
    •3網給予商會會員優會介紹
    •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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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 台 灣 商 會

2014 年 7 月 6 日海華盃

2014 年 8  月 17 日信孚盃

2014 年 6 月15 日中菲行盃



63

荷 蘭 台 灣 商 會

2014 年 10 月12 日國慶杯

舉辦年終尾牙聯歡活動:  2015 年1 月25 日 在鹿特丹嘉頓酒樓舉辦年終尾牙
聯歡活動參加人數 162 ，成功的讓平日在異鄉各地打拼的台商有機會相聚

聯誼，促進彼此交誼，提升會員向心力，以利推動未來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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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台 灣 商 會

慶祝開春新氣象並活絡旅法台商僑胞向心力、於2015年2月21日農歷初三晚上、
假巴黎13區潮卅城大酒樓 、舉辦2015年乙未金羊年新春聯歡晚會、當晚出席人數
計有360人、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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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人員為我們介紹古蹟及歷史

張中峙：比利時台灣商會會長 - 前排中
蕭培森: 歐總名譽總會長 - 前排左二
易忠錢: 余易書院校長 - 前排右二

參加巴黎舉行之第20屆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
呂慶龍：中華民國駐法國代表 - 前排中間
張中峙：比利時台灣商會會長 - 前排左二

彭梁燕 : 本會秘書長 - 前排左二
薛欣如 : 本會財務長 - 前排右二

魏歷雄 : 比利時青商會會長 - 後排
劉心惟 : 比利時青商會理事 - 左ㄧ

比 利 時 台 灣 商 會

比利時台灣商會會員
農曆年終聚餐

2013.07.11 : 比利時台灣商會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暨會員代表大會
2013.07.22 : 比利時台灣商會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013.09.22 :  比利時台灣商會慶祝中秋餐會
2014.01.28 : 比利時台灣商會農曆年終聚餐
2014.02.03 : 比利時台灣商會第十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1014.05.09 : 參加第20屆歐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年會
2014.08.09 : 比利時台灣商會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2014.08.17 : Orval 參訪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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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班 牙 台 灣 商 會

一年一度的歐洲臺商杯高爾夫巡回賽於 2014 年七月二十五號到二十八號在西
班牙馬德里圓滿閉幕，是項比賽由西班牙臺灣商會主辦而由黎萬棠實際進行
籌備，參加的臺商球友計有來自：荷蘭，德國，英國，挪威，法國，西班牙
等六個國家。比賽結果由荷蘭代表隊得到團體總冠軍，德國亞軍，西班牙季
軍，個人組總桿冠軍為簡宏宇，男生A組淨桿冠軍為黃榮光，B組凈桿冠軍為
宋健文。女子組凈桿冠軍郭佩涵，男子組遠距獎：曾仲殷，侯清山，
女子組：彭琴紋，曾雪清，近洞獎：曾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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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台 灣 商 會

2014/11/27 歐總會長董淑貞訪問德國，德國會長郭琛在餐會上致辭 

德國大使陳華玉贈送董總會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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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台 灣 商 會

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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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台 灣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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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台 灣 商 會

英格蘭台灣商會新任會長（董淑真）與舊任會長（梁秋生）
在劉志攻大使的監交下，完成交接。

英格蘭台灣商會新任會長與新當選理事們合影。



71

英 國 台 灣 商 會

2014年12月5日舉行第4季台商聖誕聯誼餐會，邀請駐英國代表處劉大使等貴賓蒞
臨，當天 Fortis Partners Ltd 銷售總監毛文欣女士 (Fortis Partners）為英國最大開發
商 Berkeley Group 集團合作代理商，同時也是 Mount Anvil 、Galliard homes 等英國
著名開發商之合作夥伴， 講解英國購房流程與相關規定，並提供投資英國住宅的寶
貴建議。 餐會地點在倫敦 Natural Kitchen 備有聖誕小禮品及豐富獎品的賓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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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台商會每一季舉辦的例行演講餐會
2015 年春季餐會邀請到台灣貿易中心新上任的洪銘欽主任做專題演講

英 國 台 灣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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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台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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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台 商 會

會務報告 （代表團張秘書學仁先生全程督導）

會長:

1. 商會帳戶已開，有兩個讀卡機，一個交給財務，一個由會長掌管，將來新理事會交接時
   ，讀卡機將順理移交。

2. 李玉英參與世界台商會超過十年經驗，咨請她根據商會各種會議相關的審核條件，
    秉持公平公開原則，權宜推薦適合會員人選參加歐總理事資格。

3. 感謝副會長，文宣部，財務，秘書處及監事長，我們這半年來商會完成多項進展。

4. 這半年來理事會並順利成功地召開空中會議，所以將來不受限理事們所在地點，
    亦可順利開會。

理事 李玉英:

六月僑委會傑出女企業家代表將推薦會員張琴美參加（機票自費，吃住與課程由僑委會
提供）；未來所有在台灣的研討會以及台商領導班希望瑞典商會會員們能參與並逐漸提高
瑞典在世界的曝光率；踴躍參與歐洲及世界台灣商會的年會，提升瑞典商會的知名度。

財務 莊玉靜:

1. 目前商會會費總額是13,550 克朗， 扣除理事會同意支付遠地與會會員住宿費用2,400 克   
    朗; 及2015年租用網站空間年費 981 克朗(薛世蓉會長贊助1,000 克朗); 商會會旗十二  
    面、商會印章一枚（薛世蓉會長贊助支出）； 商會目前會費餘額為10,119 克朗。
 
2. 預計支出：瑞典年費200歐元 （今年五月要繳付在倫敦召開的歐總年會）。

3. 與會會員全數通過瑞典台灣商會財務自第四屆（2014-11-29）交接日起從零開始。

提案討論: 結論

a. 商會暫不向瑞典政府單位正式登記立案。

b. 青商會因尚缺乏會員，暫緩等候來日成立。

c. 商會會員參與歐總及世總台商會的理事代表遴選，秉持公開公平及會員個人參與積極度而   
   定。
 
d. 今年夏天活動將在Vaxtorp 舉辦兩天一夜露營活動。日期訂在第33週，31/7-2/8那星期的  
    周末其中兩天，歡迎其它僑團成員參加，請發邀請函，梁醫師建議兒童免費，成人會員  
    自由樂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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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台 商 會

新任會長薛世蓉做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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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會員們與代表處李大使澄然合影。

瑞 典 台 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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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青 商 會

法國青商於2015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國科隆參觀UPS公司的歐洲總營運中心，
學習到UPS公司的營運運作，也參觀了位於科隆的運輸飛機場，與UPS公司做交流
活動。

在科隆交流聚餐，以及參觀科隆的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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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 青 商 會

	  

	   	  

	  

適逢台灣專業青年成立二週年，第二屆年會配合季節特地舉辦三天兩夜年會會議暨
品酒酒莊參訪之旅。會員們平時散居各地，難得三天兩夜的活動可以加強彼此間
的聯繫，結合我們精心規劃在聯合國世界遺產的城市-Ruedesheim am Rhein酒莊參
訪。懂酒和品酒是歐洲開拓人際關係和商業應酬很好的敲門磚，希望藉得此次會員
大會能培養會員對酒的認識，之後藉由說得一口好酒，營造職場魅力，開啟會提，
製造商機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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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之後, 大家換洗後,
前往附近餐廳,

享受一頓豐盛美味的午餐
此次活動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戶外體驗,
參加的會員及親友

都很盡興!

泛舟行程全長約 7 公里, 
計 2.5 小時完成, 
每兩人合泛一舟, 

一邊欣賞兩岸風光,
一面享受迎面而來的微

風,
大夥的心靈

獲得了充分放鬆.

比 利 時 青 商 會

比利時青商會於 2014 年 8 月17日（星期日）舉辦泛舟及聚餐活動, 會員踴躍響
應參加.  當日早上大家驅車於 9:30距布魯塞爾約160公里的 Alle-sur-Semois的泛舟
地點 Kayaks La Banne 集合.
Alle-sur-Semois 位於比利時 Ardennes 的寧靜小村莊, 沿著Semois 兩岸景色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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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董淑貞參加歐華年會
7月10日到12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活動紀事。

      參加歐華年會7月10日到12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
      與會來賓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林祖嘉副主委，立法委員蔡錦隆，還有外交部
副部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國民黨海工會主任夏大明等貴賓。參加與會來
賓300多人，歐洲臺商聯合總會參加人員也有五六十位，盛況非常熱情。
      在會議上討論：歐華年會應該與歐洲臺商聯合總會再次合併聯合舉行 ，當初由
於英國黃貴全當選歐洲總會長，認為歐華年會是國民黨的組織，而在會議上堅持要
與歐洲臺商聯合總會分開舉行會議,當初我也糊里糊塗附議。
      這幾年分開舉行下來，證明當初的決定是犯下非常大的錯誤。因為歐華年會是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在歐洲團結、和諧有意義地象徵，所以會議上討論對歐華聯會與
歐洲臺商聯合總會合併舉行會議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相信與會來賓都有同感分開舉行會議而浪費了大家的時間參加兩次同樣支持
中華民國及僑委會支持的的年會。因為兩種會議都是歐洲大型的華僑的會議。
這次會議非常順利、圓滿，希望下一次歐華年會可以看到更多的歐洲臺商出現。

2014-7-12 參加第 40 届歐華年會在維也納舉行與予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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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2 參加第第 40 届歐華年會在維也納舉行與歐洲臺商理監事們合影

參加第40 届歐華年會在維也納舉行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董淑貞與合唱團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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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2 參加第第 40 届歐華年會在維也納舉行與海工會主任夏大明合影合影

22014-7-12 參加第 40 届歐華年會在維也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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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4 在火車站等火車到斯洛伐克 	  

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董淑貞上任
拜會歐洲臺商會成員國等活動紀事

 7月13日，去拜會斯洛伐克大使張雲屏，
由林士良秘書接待,晚上與張雲屏大使
林士良組長及陳高煌秘書等r陪同一起
晚餐陳高煌秘書建議歐洲臺商應該有
一個商業調查表詢問歐洲的臺商在生
意上是否有困難，歐總商會應該集合
意見，將它呈遞台北經濟部由經濟部
是否將問題分別統籌、支持。並在
比利時尋求歐盟國家在歐洲對台灣
企業的投資，予以重視，並且提高
台灣的企業在歐洲國家投資時的
工作許可簽證的申請。

	  

2014-7-13 贈送中華民國斯洛伐克大使張雲屏英國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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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3 與駐斯洛伐克代表處林士良家中做客

7月14日下午三點，拜會捷
克大使薛美瑜，由經濟組
吳建邦組長陪同。
7月15日晚上，由薛美瑜大
使宴請，在座的有台灣陸
委會副主委林祖嘉貴賓參
加及捷克20幾家台灣大的
企業，台灣派駐在捷克的
經理人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平均年齡35歲到45歲。

從台灣派駐到捷克經理人流動性很強，2到3年他們就會被召回台灣或派駐其它
國家。台灣大公司的，2014年今年當選的新會長叫Henry 陳。我一直鼓勵他們
參加明年2015年9月在倫敦的開會。他們最重要的是希望歐洲臺商會是否能夠
提供國際投資的商情。包括他們的工作簽證及學生在捷克讀書後能夠在捷克有
工作簽證的機會在捷克創業。希望歐洲臺商能夠改進投資的環境商情。

	  2014-7-14 與台灣在捷克經濟代表處組長吳建邦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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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4 贈送中華民國駐捷克大使薛美瑜英國紀念幣

2014-7-15 駐捷克大使薛美瑜宴請當地捷克臺商及台灣陸委會林祖嘉副主委
與歐洲臺商總會會長等人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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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5 駐捷克大使薛美瑜宴請當地捷克臺商及台灣陸委會林祖嘉副組委與歐洲
臺商總會會長及捷克臺商會員等人晚宴

7月17日4點拜訪瑞士伯恩大使劉邦治，陪同的有經濟組組長高振愷，由高振愷
組長陪同。致贈英國錢幣紀念品後，簡單地與劉邦治大使高振愷組長聊一下瑞
士臺商的情況。劉大使提起瑞士的臺商並不多，有幾家大企業，但是都沒有參
與臺商的活動。今年的會長袁平私人做股票的公司，而比較活躍的前任會長周
夢玲開一家水美堂茶葉館生意在瑞士還不錯。

例如我們前任歐洲總會長周仲蘭幾乎已經不在瑞士參加活動，也不在瑞士開
會。晚餐時大使提及，在瑞士有20幾位台灣女性，嫁給當地瑞士人，她們都
沒有開公司，偶爾會參與中文學校一些活動或是義務教中文，所以結論是台灣
大公司的經理人沒興趣參加臺商活動。但是中小企業並沒有幾家熱情參加臺商
會。

我鼓勵袁平會長及周夢玲前任會長能參加明年5月份在英國舉行的歐洲臺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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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7 與台北駐瑞士伯恩大使 劉邦治及當地臺商等人聚餐

	  

2014-7-17 贈送中華民國駐瑞士大使劉邦治英國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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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12 點請瑞典臺商及大使午餐，參加人數近30人。在一家台灣人開的
中國餐館舉行會議並用餐。

瑞典會長駱瑤玲也帶了幾位理監事，開車三四百公里來參加開會。 讓我很感動
也覺得不虛此行，林玉英咨詢委員及薛世蓉理事到機場接機，萬分地感激。

在開會期間，雖然有分歧爭執，但是我在簡單地講話中. 我強調會員之間對商
會有不滿或是不理解，會長應該虛心與會員之間協調溝通，而不應該寫信互相
攻擊。因為台灣人在海外創業，工作不容易，更應該要團結、和諧。

有些會員國可能對歐洲臺商會會章不理解，所以我提出了幾點建議及強調幾項
章程的要點:

第一.  會長在各個會員國對臺商的章程精神不能脫離，我們的會員資格必須要  
  有公司的成員或是在其它公司任職工作。

第二.  商會不是華僑協會，也不是同鄉會，所以主旨必須是有商業活動的才能 
  當會員。不像駱會長在他瑞典會章所提到的家庭、家人都可以成為會員 
   。駱會長並提及為什麼前幾任的會長，他的太太都是理監事，我解釋： 
   他們都是公司裏的股東。甚至有一些人是當董事長，先生當總經理。所 
   以她們本來就有資格參加臺商會。

第三.   去年駱會長的選舉，大部分用授權而被聘任的理監事，用授權勾了好幾 
   個理監事名單，這是違反世界臺商及歐洲臺商的精神。在選會員代表大 
          會選理監事時，是不可以授權投票。我也會發公文通知各個歐洲會員國
          ，希望各個歐洲會員國可以遵守歐洲臺商會投票的章程

第四.   因為由於駱會長當場宣佈她不會在繼任下一任的瑞典會長，所以不必要 
   的紛爭將會落幕。但是為了預防在瑞典選舉再有狀況，所以我強調12月 
   份的瑞典會員選舉我會再次地參加，親自監督整個選舉過程。
   
   現在我希望瑞典駱會長能儘快公佈會員成員名單，因為很多瑞典會員並 
   不知道誰是瑞典理監事或是會員，甚至於聯繫通訊資料都沒有。

   我希望她能迅速建立會員資料給總會。由於開會期間非常長，最後由  
   鄭大使請大家晚餐。此次瑞典來參加開會的有十幾位年輕會員，我很高 
   興瑞典的會務以後會蒸蒸向榮。我在會議上也鼓勵這些新會員，帶動瑞 
   典臺商一個新氣象，也歡迎他們參加明年英國舉辦的歐洲臺商會歐洲臺 
   商聯合總會理監事會議。

   最後我語重心長地說道: 今天如果我們對年輕的臺商傳承不好，是我們 
   這代人的錯，而不是新的年輕臺商沒有接棒好，傳承是我們這代人的責 
   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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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9 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與瑞典薛世蓉副總會長，李玉英諮詢委員等合影 

2014-7-21 贈送中華民國駐瑞典鄭天授大使經濟組長寧家裕等英國紀念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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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午11點拜會莫斯科大使陳俊賢，由魏秘書陪同。中午由陳大使宴請
我們夫婦並由俄羅斯張碧玉會長及魏秘書等人陪同。

在午餐期間，我知道張會長在俄羅斯生意做得非常成功。而陳大使一直誇耀張
會長的熱心並且對大使館急難中心多方幫助，是一個真正歐洲臺商聯合總會臺
商的標杆。

我也很慶倖歐洲臺商聯合總會在俄羅斯能有這麼傑出的臺商。晚餐我請大使及
張會長為我邀請所有當地的俄羅斯臺商成員。張會長在七點半邀請了近20位會
員成員（他們大部分都是台灣公司派駐的經理人），年輕、有活力將來是俄羅
斯臺商的明日之星。本應該由我本人宴請各位臺商會員吃飯，但是張碧玉會長
堅持由她宴請。她說來者是客。在盛情難卻之下，我就不再堅持付款。

張會長夫婿也全力支持張會長的工作。就是驗證了成功的女性背後都有她偉大
的男主人支持。

晚餐時間，我與各個會員暢談也鼓勵了這些臺商幹部勇敢自己創業，晚餐氣氛
非常融洽，在此感謝張會長的安排。

張會長也答應我，她會參加今年9月份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臺商會，也會參加明
年英國舉辦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第21屆理監事會議。再次感謝陳大使及魏主任、
經濟組黃百威秘書、陳秀全組長、還有臺貿中心蕭正宗主任等人協助。

在用餐完畢回家的路上,難以想像地我竟然遇到幾位從台灣到莫斯科研習的台灣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的學生，竟然有幾位不約而同呼叫我董媽
媽。他們提到我曾經到臺大、師大為他們演講，並在師大成立50萬台幣的董媽
媽獎學金，其中師範大學的林泓廷同學竟然有得到我成立的董媽媽獎學金的補
助, 世界之大也是世界之小,有緣分、有正能量的人都會再次地相逢。
我鼓勵同學要有國際觀，利用研習機會為自己在將來奠定的成功之路。

 

	  

2014-7-29 拜會俄羅斯大使陳俊賢及俄羅斯會長張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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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9 俄羅斯陳俊賢大使午宴歐洲臺商聯合總會會長董淑貞夫婦

2014-7-29  俄羅斯張碧玉會長夫婦宴請俄羅斯臺商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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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9 前任俄羅斯會長楊明全家參加俄羅斯會長張碧玉的宴請   

2014-7-29俄羅斯張碧玉會長夫婦宴請俄羅斯臺商會員氣氛非常融洽歡樂 
張碧玉會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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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謝各個中華民國外交部、經濟部、僑務委員會等協助，更感謝各個歐洲
國家的駐外中華民國外交部、經濟部、僑務委員會等協助，更感謝各個歐洲國
家的駐外中華民國外交部、經濟部、僑務委員會等協助，更感謝各個歐洲國家
的駐外單位，熱心幫忙及招待, 並介紹各地臺商會員，讓我6月、7月的歐洲的
臺會員國會拜能順利完成。    感恩!

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董淑貞上

	  

2014-7-29 難以想像地我竟然遇到幾位從台灣到莫斯科研習的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的學生

	  

2014-7-29 贈送中華民國駐俄羅斯莫斯科大使 陳俊賢英國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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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歐洲臺商五個會員國日記荷蘭、比利時、德國、瑞典、英國之旅

本人自己的事業及工作其實非常忙碌的，但是還是沒有忘記 擔任歐洲臺商聯
合總會總會長的職責，繼今年7月份拜訪五個會員國之後奧地利、捷克、匈牙
利、瑞典、莫斯科）這個月我繼續的拜會其他歐洲臺商會員國 。

2014年11月16、17、18日，剛在福建做完捐助困難學生活動,11月19日從福建
省回到上海後，只在上海停留一晚，次日回到臺灣與我公司未來總經理商談將
來要投資項目後，隔天20日上午一早飛到倫敦，到倫敦已21日晚上9點多，回
到家門不到7小時，又立即趕到機場準備我歐洲拜訪商會活動之旅。

我先生Andy非常心疼我將時間從未留給自己，這30年來事業打拼為了捐助流
浪狗及貧困學生, 一直為別人而活，我相信他是心疼我而不是埋怨我。

在11月22日我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荷蘭台商會長黃榮光親自到機場接我。
下了飛機，我立即打起精神感謝黃會長的接機及安排與當地台商聚餐，在此感
謝荷蘭大使李文章及經濟組沈建一及僑務秘書施博祥等人參加這次的餐會活
動。

荷蘭會長黃榮光旅居荷蘭20幾年，非常有責任，經常與台商聚會研討如何擴展
台商業務，真感謝黃會長的幫忙使我這次旅行非常順利成功。我邀請荷蘭會員
晚上聚餐時,會員們熱情的與我交談（大部分都是年青台商）我認為荷蘭台商
傳承非常成功，我鼓勵這些年青台商多參加歐洲台商會。

2014-11-22 荷蘭李文章大使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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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2  歐洲台商總會長董淑貞在餐上致辭  

2014-11-22 荷蘭台商黃榮光會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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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董總會長贈送荷蘭大使李文章英國女王登基60週年紀念幣 

2014-11-22 董總會長與荷蘭臺商黃會長及李文章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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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2 董總會長與全體荷蘭臺商會員們合影    

2014-11-22 董總會長宴請荷蘭臺商,青年臺商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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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11月23日，我又立即搭乘火車歐洲之星到比利時，本打算到盧森堡與臺商
們見面，並邀請他們聚餐,但劉美姬會長非常忙碌，她非常抱歉無法安排盧森堡
台商與我聚會。

中午到了比利時，張中歭會長及前任歐總會長蕭培森接機並由張中歭會長請客
在他的餐廳用餐。

下午5點半開舉行比利時會員大會，進行改選會長，會議期間有許多的爭執討
論，因為蕭前會長一直堅持提名未出席會員為理監事，造成前歐總會長張志康
及現任會長張中歭反對，我也一直勸蕭前會長尊重歐洲總會慣例及精神，未到
現場投票者是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蕭前會長認為比利時會章並無規定，再
加上出席會員妥協了也作罷。

當選舉完成，我邀請近30個會員用餐, 比利時大使董國猷因為另有事無法參加
聚餐，由副代表及比利時處領務秘書詹修明及經濟組組長陳正棋與各會員們聚
餐, 用餐期間比利時理監事推舉張中歭繼續擔任會長為臺商服務，但是張會長
本人堅決拒絕擔任會長，他認為自己受到一些老前輩的臺商制約太多, 但他又
不敢說，因為會員理監事們都是他的叔叔阿姨們，在我好說好歹規勸下，我讓
張會長再堅持半年，再決定是否辭去會長的職務，我也勸蕭培森前會長，不要
干涉新的理監事們的會務太多，讓年青人發揮他們的組織及管理能力。

2014-11-23 從荷蘭搭乘火車去比利時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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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3 董總會長贈送比利時董大使英國女王登基60週年紀念幣  

2014-11-23 董總會長贈送比利時臺商張中歭會長英國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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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3 比利時董國猷大使致辭 

2014-11-23 比利時董大使與全體比利時臺商合影 

2014-11-23 董總會長宴請全體比利時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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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我繼續我的歐洲臺商會拜會旅程，我來到德國杜塞道夫, 由我來
宴請20幾位德國臺商,感謝郭琛會長安排。

在此我也我非常感動德國陳大使、僑務秘書、經濟組組長及臺貿中心主任特
別百忙撥空由柏林來道杜塞道夫與大家見面聚會。在會上每個理監事及參加
來賓自我介紹。

晚宴上我也與在座的臺商及來賓們分享了我的經商經驗與心得。當晚我亦答
應僑務委員楊櫻鳳女士與全德婦女會鄭月珍會長的申請，同意贊助1000元美
金支持全德婦女會舉辦2015年慈善巡迴活動。

感恩! 全德台商晚宴圓滿成功，晚宴持續到11點才結束。

2014-11-27 董總會長贈送德國陳華玉大使英國女王登基60週年紀念幣 

2014-11-27 德國會長郭琛贈送董總會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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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德國會長郭琛在餐上致辭  

2014-11-27 董總會長與德國臺商會員商務交流 

2014-11-27 德國臺商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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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11月28日，我與我先生Andy飛到瑞典，感謝瑞典臺商李玉英及歐洲咨詢委
員林奇雋接機。

當天晚上我與林奇雋咨詢委員討論一下明天的會議議程，因為很多人已經為我
擔心明天會議上我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及阻礙，但是我很有信心解決瑞典的商
會的紛爭。

11月29日，瑞典會議3點正式開始，瑞典大使李澄然及經濟組組長周冰清、瑞
典代表處張學仁秘書特地從斯德哥爾摩趕來瑞典第二大城市哥登堡參加會員大
會及會長改選。

李澄然大使特地邀請了兩位瑞典友臺議員來參加商會活動。會場上為了確認參
加會員資格，由會員一一自我介紹。會上由咨詢委員林奇雋及前任會長駱瑤玲
共同主持。

在會議上我也做了一些歐洲臺商章程和世總臺商章程重點及精神解釋。會議進
行非常順利, 完成理監事及會長改選，結束了6年來瑞典臺商會的紛爭。這可能
是我這次歐洲臺商之行最大的收穫。

會議結束我宴請20幾位理監事會員及貴賓，餐會上談笑風生，氣氛非常輕鬆。
我認為臺商會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在海外生存不容易，商會除了提供商業商機
之外，也建立了台灣人在海外的友情 。這這就是為什麼我在20年來在世界臺商
會及歐總臺商會樂此不疲地參與。在此感謝一路上瑞典臺商會許多會員辛苦地
從斯德哥爾摩開車或乘火車4、5個小時來參加開會

2014-11-2董總會長贈送瑞典大使李澄然英國女王登基60週年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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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9 林奇雋諮詢委員在瑞典臺商會改選充當司儀

2014-11-29 董總會長與歐總咨詢委與林奇雋共同解釋選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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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9 董總會長宴請瑞典20幾位臺商 

2014-11-29 李澄然大使邀請瑞典友台議員參加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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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9  瑞典李澄然大使與新當選的理監事們合影

 
2014-11-29 董總會長贈送瑞典前任駱會長英國紀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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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錦

2014-5-29 第21届歐洲總會長董淑貞拜會台灣經濟部長童益名

2014-5-29 第21届歐洲總會長董淑貞拜會台灣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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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30  第21届歐洲總會長董淑貞與派駐英國的僑務秘書徐文谷合影

2014-5-30  第21届歐洲總會長董淑貞拜會台灣外交部司長張銘忠



109

2014-5-30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歐洲總會長董淑貞合影

2014-5-30  參加北美洲台商會年會溫哥華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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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27 參加加拿大溫哥華北美洲理監事會議  

2014-6-27 參加加拿大溫哥華北美洲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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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8 世界臺商會舉辦認養兒童相見歡活動 

2014-9-28 世界臺商會舉辦認養兒童相見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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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30  第20屆世界臺商會僑委會宴請晚宴

2014-9-30 與僑務委員長陳士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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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9 參加中華民國103年四海同心活動 

2014-10-9 參加中華民國103年四海同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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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  歐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董淑貞
與馬英九總統在103年僑務委員會合影留

2014-10-10 參加中華民國103年國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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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6 歐洲台商參加雲南活動

2014-10-22 拜會台灣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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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30 歐洲台商參訪團到雲南

2015-3-30 歐洲台商參訪團到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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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6 参參加世界台商第21屆巴西會議

2015-3-30 歐洲台商參訪團到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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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21屆年會
歐洲青商會第5屆年會誌慶

同心戮力

商誼永固
英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敬賀








